
巢湖学院2022年招生章程

一、学校全称：巢湖学院
二、办学层次：本科
三、办学类型：公办普通本科高校
四、办学地址：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
五、录取规则及要求：

1.依照教育部和生源省份颁布的当年有关招生文件精神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择优录取。

2.专业录取按照“分数优先，遵循专业志愿”的原则。第一专业志愿无法满足的，按所填专业志愿顺序进行录取。所报专业志愿均不能满足，如服从专业调剂，则调剂到有空缺计划的专业；考生成绩无法满足所填报的专业志愿，又不服从调剂的，作退档处理。

3.我校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安排教学，统考外语语种非英语的考生不宜报考我校，以免影响学习。

4.英语类专业仅限于英语语种的考生报考，要求高考英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0分（150分制），必须参加口试，口试成绩须达到4分及以上。根据英语单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。

5.艺体类专业均使用生源省份专业统考成绩。在高考文化课、专业课成绩达到所在省份艺体类最低控制线，安徽省按照综合分成绩排名依次录取，省外按照考生所在省份规定录取。

6.运动训练专业按照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及《巢湖学院2022年运动训练专业招生简章》录取。

7.中外合作培养酒店管理专业。经教育部批准，我校与爱尔兰阿斯隆理工学院合作举办酒店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，该项目前三年在巢湖学院学习，经考核合格后，第四年赴爱尔兰阿斯隆理工学院学习。学生按规定完成学业，成绩合格，由双方分别发给毕业证书；符合双方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由双方分别授予学士学位。

8.各专业体检标准执行教育部颁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规定。

9.新生报到入学后，学校在三个月内进行入学资格复查。经复查不合格者，学校将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，直至取消入学资格。凡发现弄虚作假者，即取消其入学资格，并报生源所在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招生办公室。
六、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学校名称：巢湖学院
七、毕业证书种类：普通高等学校学历证书
八、学费标准：按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教育厅关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标准执行。
九、奖助政策：我校建立了完善的学生奖助体系，通过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校长奖学金、优秀学生奖学金与国家助学金、生源地助学贷款、困难补助、学费减免、勤工助学、隐形资助以及社会资助等资助政策，激励学生努力学习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
十、联系方式：

咨询电话：0551-82361098（传真）、0551-82361303

地　　址：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半汤路1号（邮编：238024）

学校网址：https://www.chu.edu.cn
电子信箱：zsb@chu.edu.cn

